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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。因债券持有人

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而不

能及时收到资金的，发行人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

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。

三、本次付息相关机构

1、发行人：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联系人：韩淑辉

联系方式：0431-82912121

2、主承销商：上海浦东发展银行

联系人：赵慧明

联系方式：0431-81212033

3、托管机构：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

联系部门：运营部

联系人：谢晨燕、陈龚荣

联系电话：021-23198787、23198888

特此公告。

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


